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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轻工大学文件 
 

轻工大行发〔2016〕30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武汉轻工大学 

防灾减灾及防汛救灾应急预案》的通知 

各院（部）、处（室）、直属单位，工会、团委： 

经学校 2016 年第十次校长办公会研究，制定了《武汉轻工

大学防灾减灾及防汛救灾应急预案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武汉轻工大学           

2016 年 6 月 12 日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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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轻工大学防灾减灾及防汛救灾应急预案 

 

为有效预防、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各类灾害事件，提高学校

防灾减灾及防汛救灾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能力，建立健全科学的

应急机制，最大限度减轻各类灾害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造

成的危害，确保正常的教育教学生活秩序，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，

根据上级有关精神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应急预案。

本预案所指的灾害主要是自然灾害，包括洪涝、干旱等气象灾害

和地震等地质灾害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在上级领导机关和防汛指挥部门统一领导下，按照“安全第

一、常备不懈、以防为主、全力救灾”的方针，切实做好防灾减

灾工作及防汛救灾工作。在灾情发生时，贯彻“统一指挥、分级

负责、反应及时、措施果断、以人为本、团结协作”的原则，建

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，提高我校对突发灾害的控制和应急

处理能力，努力减轻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。 

二、工作机构 

学校成立由校长为组长，分管保卫、学生和后勤保障工作领

导为副组长，学校办公室、宣传部、学工部（处）、武装部、保

卫部（处）、团委、后勤部、网络中心、校医院等部门主要负责

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，负责全校防灾减灾及防汛救灾工作的决策、

组织和实施。领导小组下设 6 个工作小组，具体职责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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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协调组（负责单位：学校办公室） 

负责统一协调学校相关部门防灾减灾及防汛救灾工作的应急

响应行动；汇总传达上级发布的防灾减灾及防汛救灾工作的各项

指示、通知；督导、检查有关部门落实突发灾害应急处理工作的

情况。 

2.治安组（负责单位：保卫部（处） ） 

负责成立防汛救灾抢险突击队，从全校各单位抽调一定数量

教职工组成，制定防汛救灾各项制度、办法和工作程序，完成各

项防汛抢险突击任务；做好各类灾害发生现场的治安管理和安全

保卫工作。 

3.学生管理组（负责单位：学工部（处）、武装部 ） 

负责组织做好日常防灾减灾及防汛救灾工作宣传教育，防灾

减灾演练，切实增强防灾减灾基础能力，确保在灾情发生时组织

学生恢复正常学习生活秩序；每年暑期组织留校学生作为防汛抢

险志愿预备队，参与防汛救灾工作。 

4.后勤组（负责单位：后勤部） 

负责组织开展全面、系统地灾害风险隐患排查；做好防灾减

灾及防汛救灾人员的生活保障、供应；切实保障防灾减灾及抢险

救灾工作所需供水、供电；做好各类灾害应急行动所需物质器材

的准备、调运工作；协助有关部门采取措施，防止次生灾害发生。 

5.宣传组（负责单位：宣传部、网络中心） 

负责及时掌握防灾减灾及防汛救灾工作相关信息，决定防灾

减灾及防汛救灾工作对外公布、公开的口径及发布时间、方式等，

准确发布相关工作进展信息；做好网络舆情管理。 

6.医疗组（负责单位：校医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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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防灾减灾及防汛救灾现场人员的救护、伤病人员的转运

和安置；开展卫生防疫工作，严格防控灾后传染病的发生。 

三、工作任务 

1.按照上级防灾减灾及防汛救灾部门要求，对学校各类设施

进行检查、整改，消除灾害隐患。 

2.开展防灾减灾及防汛救灾的宣传教育活动，普及防治知识，

开展演练培训，提高师生员工的防灾减灾能力。 

3. 做好防汛救灾抢险队伍的培训、演练和备勤工作，使防汛

人员掌握防汛知识和技能，随时能够开赴防汛救灾一线。 

4.建立健全防灾减灾及防汛救灾工作责任制，检查、督促学

校各部门各项突发灾害防治措施落实情况。 

5.当灾情危机学校时，要及时组织师生员工进行有序的疏散，

做好学校重点物质和设备的转移和重点部位的守护，配合公安机

关开展治安防范，确保校园安全稳定。 

6.一旦灾情发生，做好传染病的预防工作，防止群体性疫病

的发生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1.接到上级主管部门的紧急防灾减灾及防汛救灾抢险通知

后，学校防灾减灾及防汛救灾工作组，执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。 

 2.各防灾救灾及防汛救灾工作人员不得擅自离岗，外出必须

请假。 

3.各工作小组要全面、具体掌握灾情情况，及时准确发布各

种防灾减灾及防汛救灾信息，不得瞒报、漏报。 

      4.大力宣传防灾减灾知识，灾情发生时全力稳定师生情绪，

发动师生员工积极参与防灾减灾工作。 

     5.防汛救灾抢险突击队和各工作小组成员，在接到防汛指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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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必须在上级指定时间内到达防汛抢险现场。 

6.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，各工作小组及时反馈工作进展

情况，学校汇总后准确地向上级汇报防灾减灾工作的进展情况。 

 

 

武汉轻工大学办公室 2016 年 6 月 12 日印发 


